
《江苏省慈善条例》（征求意见稿）
起草说明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慈善事业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修订实施新要求，适应我省慈善事业发展新形势、新业态、新需求，省民政厅牵头组织起草了《江苏省慈善条例》（征求意见稿），现就有关情况作如下说明：
一、立法必要性
慈善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助力第三次分配、推进共同富裕、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我省原有慈善条例施行多年，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数字慈善蓬勃兴起，慈善领域出现诸多新情况、新问题，原有制度规定已难以适配现实发展需要。一是落实中央关于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发挥慈善在第三次分配中作用的决策部署，亟需通过地方立法细化制度安排、落地政策要求。二是衔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及配套制度，理顺上位法与地方立法衔接关系，补齐原有条例制度不匹配、不健全的短板。三是回应互联网募捐、社区慈善、应急慈善、慈善信托等新业态监管诉求，破解监管边界模糊、信息公开不充分、内部治理薄弱等突出问题。四是立足江苏经济社会发展省情，以高质量慈善立法赋能基层治理、增进民生福祉，为全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慈善法治支撑。
二、起草过程
省民政厅按立法计划启动起草工作，系统梳理法律法规、借鉴兄弟省市立法经验，结合全省基层慈善工作实际，形成草案初稿。先后组织省内多区域实地调研、多轮部门书面征求意见、召开专家论证会，赴省外学习先进立法经验，同步开展风险评估、公平竞争审查、宏观政策一致性评估等法定程序，经多轮修改完善，形成本次《江苏省慈善条例》（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三、总体框架与主要内容
《江苏省慈善条例》（征求意见稿）采用章节式结构，共十一章八十七条，依次为总则、慈善组织、慈善募捐和慈善捐赠、慈善信托、慈善财产与慈善服务、社区慈善、应急慈善、慈善文化、促进措施、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附则。
[bookmark: _GoBack]第一章总则，明确立法宗旨、适用范围、慈善工作坚持党的领导原则，划定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群团组织职责，倡导全社会参与慈善活动，设立江苏慈善周制度，确立慈善事业发展总体遵循。第二章慈善组织，规范慈善组织设立同步登记、认定及取消认定程序，强化慈善组织党建工作，完善剩余财产处置、财税登记、信息公开等规则；支持成立慈善行业组织，明确行业自律、人才培养、权益维护等职能。第三章慈善募捐和慈善捐赠，界定公开募捐、定向募捐边界，严禁强制摊派捐赠；规范互联网募捐运营规则、劝募行为准则，保护捐赠人及受益人隐私和个人信息；明确捐赠财产范围、经营性活动捐赠、遗嘱捐赠等规范，完善捐赠票据开具、非货币捐赠价值认定制度。第四章慈善信托，鼓励多元主体设立慈善信托，拓宽信托财产类型；规范受托人履职要求与资产保值增值义务，建立低效慈善信托合并处置机制；支持金融机构给予费用优惠，探索非货币财产慈善信托登记配套制度。第五章慈善财产与慈善服务，严格慈善财产专款专用管理，严控运行成本、规范重大事项信息公开；支持开展慈善救助、购买慈善保险，健全政府救助与慈善帮扶衔接机制；细化捐赠财产价值确认、慈善项目结余款物处置规则；规范慈善服务协作模式、专业服务标准，强化受益人与志愿者人格尊严和隐私保护。第六章社区慈善，明确社区慈善活动法定范围，推广“慈善+”融合发展模式；健全多社联动基层治理机制，培育社区慈善力量与枢纽型组织；建立社区慈善供需清单对接制度，规范社区慈善基金设立、运营、公示及终止清算全流程管理。第七章应急慈善，将慈善活动纳入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体系，建立跨部门应急慈善协调、资源调度机制；明确交通、税务、海关等部门应急保障便利措施，要求常态化开展应急慈善预案演练；规范应急捐赠款物接收、分配、发放、签收和公示制度。第八章慈善文化，强化慈善文化体系建设，鼓励培育本土慈善品牌、设立区域性慈善标识、打造慈善文化传播阵地；压实媒体公益宣传及费用减免责任，制定慈善文化公益宣传计划；全面推进慈善文化进机关、进企业、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进家庭，全域普及慈善理念。第九章促进措施，建立全省统一慈善信息数据库与信息共享、统计管理制度；落实税费优惠、政府购买服务、彩票公益金资助等扶持政策；将慈善专业人才纳入人才统筹培养体系，鼓励社会机构提供公益专业服务；设立江苏慈善奖并完善表彰激励、优待配套政策；支持慈善事业国际交流合作与长三角区域慈善协同发展。第十章监督管理与法律责任，构建公益慈善跨部门综合监管机制，建立慈善信用记录、第三方评估制度，并与公共信用平台联动；畅通社会监督、投诉举报及舆论监督渠道；细化违规宣传炒作、拒不履行捐赠义务、虚假捐赠、借慈善牟利等行为的处置处罚规则，明确相关违法责任适用依据。第十一章附则，明确社会力量参与慈善活动的途径，规范个人网络求助信息发布真实性责任，明确条例施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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